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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市中区水口镇
罗李坝村 3 组
村民李凤华及
其儿子李伟，
无证经营倒卖
柴油。将从山
东、新疆等地
买 进 的 黑 柴
油，私自储存，
再用油罐车运
输到乐山市周
边 的 工 地 倒
卖。

大龙村 3 组原
大龙小学所在
地，金正养殖
场（养鸡）散发
恶臭、滋生蚊
虫。

犍为县石泉公
路高架桥距键
为县泉水农机
加油站过近，
产生噪声、粉
尘污染。由于
修 路 地 基 受
损，造成加油
站 化 粪 池 渗
漏，导致生活
污 水 污 染 河
流。高架桥地
基开挖的地方
距离存油罐区
1米多，容易导
致罐区地基沉
降，有泄露风
险。石泉公路
高架桥的桥墩
占用了半边河
道，将河床填
高了几米，洪
水季可能会将
油罐冲翻，污
染河流。

乐山主城区、
大渡河桥、岷
江二桥、三桥
等，每天上千
辆 大 货 车 过
往，扬尘、尾气
严重污染。

市中区水口镇
电管所砍伐树
木。

市中区水口镇
新乐村五组的
一片农田(十几
亩)，之前被用
于堆放不锈钢
厂 的 有 害 物
质，有白色污
水溢出，产生
刺鼻气味，现
在该地块被用
于堆放红泥巴
和砂石。

行政
区域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
犍为县

乐山市
市辖区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
市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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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污染

大气

大气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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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乐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磊赴现场对案件办理进行了督办，乐山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赖胜利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李凤华，户籍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罗李坝村3组；李伟，李凤华之子，户籍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罗李坝村3组。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乐山市多次组织经信、应急、交通运输、环保、公安、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对成品油销售市场进行联合整治，形成了对成品油批发、储备、零售等行

为的日常监管合力，对擅自储存、销售成品油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严厉打击。2021年6月28日，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市、县（市）区两级纵向联动在市中
区、五通桥区、沙湾区、峨眉山市、夹江县开展了成品油市场黑窝点的统一整治行动，查处取缔非法储存柴油的黑窝点7处，移送至公安机关刑事立案1起，移
交至应急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案件1起。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市中区水口镇罗李坝村3组村民李凤华及其儿子李伟，无证经营倒卖柴油”的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不属实。接到举报案件后，工作专班提

取了乐山市齐归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归公司）委托协议书、齐归公司向中石油乐山销售分公司购买柴油的对公转账记录、中石油乐山销售分
公司7102油库出库记录、齐归公司工程车辆和机械加油记录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对涉嫌用于无照
经营的运输工具油罐车（车牌：川L61581）以及12375升柴油采取扣押的强制措施。根据工作专班提取的证据显示：2021年3月1日，齐归公司委托李凤华
到中国石油乐山销售分公司办理成品油批发业务，用于齐归公司工程车辆自用，齐归公司为一家从事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和土石方工程施工的公司。李凤华
受齐归公司委托后从中石油乐山销售分公司夹江7102油库开票购买车用柴油，先后储存至位于市中区苏稽镇红阳村4组成乐高速扩容项目搅拌场和五通
桥区冠英镇曹坝儿砂石厂内的储油罐，其子李伟再驾驶油罐车（车牌：川L61581）按齐归公司需求将柴油送到市中区悦来镇荔枝湾乡村公路建设工地供齐归
公司机械设备使用。自2021年6月17日至9月15日，李凤华受齐归公司委托从中国石油购进0号柴油173吨，截至目前中石油已向李凤华送货158吨，折
合约185334升。在此期间李凤华向齐归公司机械设备加油171015.5升，余12375升（调查期间扣押），购进量和使用量相差1900余升。误差原因为五通桥
区冠英镇曹坝儿砂石厂内50立方卧式储油罐内还残存部分柴油，另李凤华的油罐车也会使用一部分柴油。经查，李凤华系受齐归公司委托代为购进、运输
柴油并向齐归公司工程车辆提供加油服务，其运输费和劳务费以车用柴油的批零差价计算、多劳多得，暂无证据证明李凤华、李伟无证经营、倒卖柴油。

2.关于“从山东、新疆等地买进黑柴油”的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不属实。2021年9月17日，公安机关对李凤华、李伟及其使用的油罐车（车牌：川
L61581）进行了行程轨迹分析调查，李凤华、李伟未到过山东、新疆，川L61581油罐车活动轨迹均在乐山周边。根据现有调查证据未发现李凤华、李伟从山
东、新疆等地买进柴油，齐归公司及其工地近段时间也无新疆、山东油罐车进出。市场监管部门对李伟的川L61581油罐车中的柴油和五通桥区冠英镇曹坝
儿砂石厂内50立方卧式储油罐中的柴油进行抽样检验，柴油质量均符合国家标准。生态环境部门对齐归公司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合
格。

3.关于“私自储存”的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基本属实。2021年6月至8月李凤华将采购的柴油存放于市中区苏稽镇红阳村四组成乐高速扩容项目
搅拌场内25立方卧式储油罐内，2021年8月至9月15日李凤华将采购的柴油存放于五通桥区冠英镇曹坝儿砂石厂内50立方卧式储油罐内。经对储油罐进
行联合检查，未发现储油罐处地面有油污情况，但上述储油罐不符合安全存储条件，存在安全隐患。

4.关于“用油罐车运输到乐山市周边的工地倒卖”的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不属实。李凤华与齐归公司有较明确的委托关系，且齐归公司从中石油
乐山销售分公司购进柴油数量与李凤华父子送至工地的柴油数量以及库存柴油数量基本吻合。

2021年9月15日，由乐山市市中区工会主席李希瑶率案件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2021年9月16日，乐山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吴金埔率队开展
案件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督导。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的金正养殖场，建于2004年，现负责人为夏洪辉。该养殖场位于乐山高新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外的安谷镇王元村6组和5组交界处（村建制调

整前为大龙村3组），属于乐山高新区2017年畜禽养殖整治后保留的养殖场；养殖场圈舍面积约2200平方米，养殖禽种为蛋鸡，养殖规模1.3万羽，根据《四
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场(小区)规模标准的通知》（川农业〔2017〕13号），该养殖场属于规模以下养殖场。

该养殖场日产鸡粪约3吨，场内设有鸡粪临时堆存点1个（占地面积20平方米，具备防雨、防渗、防流失措施），鸡粪经收集暂存后，定期外运用于还田综
合利用。 金正养殖场于2020年3月办理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hb5111003000004215001W）。因金正养殖场属于规模以下养殖场，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无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备案；根据《四川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和备案程序规定》（川畜食函
〔2007〕52号）和《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场(小区)规模标准的通知》（川农业〔2017〕13号），无需开展养殖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大龙村3组原大龙小学所在地，金正养殖场（养鸡）散发恶臭、滋生蚊虫”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
金正养殖场鸡粪临时堆放点因未完全密闭且转运不及时，加之养殖场西面外墙通风口正对村道，导致排风时村道上能闻到臭味；养殖场内，仅投放有少

量灭蝇诱食药剂，未安设灭蚊设施，养殖场周边杂草较多利于蚊蝇滋生，养殖现场可见少量蚊蝇。

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宗高、范敏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省道309线犍为县石溪镇至泉水镇段公路改建工程。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犍为县石泉公路高架桥距犍为县泉水农机加油站过近，产生噪声、粉尘污染”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基本属实。石泉路改建工程K10+

186.5—K10+333.5段，原路改建涉及6户居民及1个加油站（犍为县泉水农机加油站），此路段为弯道，不满足二级公路平曲线技术标准，存在安全隐患。设
计单位依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设计，结合《汽车加油站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设计控制不低于5.5米的安全距离，
经现场测量桥梁边缘距离油罐区围墙的最近距离为6.1米，符合设计规范。石泉路改建工程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公路建设和运营时，噪声、粉尘对外环境存
在一定影响。

2.关于“由于修路地基受损，造成加油站化粪池渗漏，导致生活污水污染河流”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不属实。石泉路改建工程K10+186.5—K10+
333.5段采用冲桩架梁方式施工，无路基开挖作业，经现场测量、查看，化粪池距最近桩基6.1米，加油站化粪池未发现渗漏。2021年9月16日，对罗叶溪水质
进行了检测，其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Ш类水质标准。

3.关于“高架桥地基开挖的地方距离存油罐区1米多，容易导致罐区地基沉降，有泄露风险”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不属实。石泉路K10+186.5—
K10+333.5段采用冲桩架梁方式施工，无路基开挖作业，经现场测量，该桩基施工时距离存油罐最近距离为8.2米，经现场查看储油罐泄露检测报警仪及四周
环境，未发现存油罐区地基沉降和泄露现象。

4.关于“石泉公路高架桥的桥墩占用了半边河道，将河床填高了几米，洪水季可能会将油罐冲翻，污染河流”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不属实。石泉路
改建工程K10+186.5—K10+333.5段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存在侵占河道问题。因石泉路改建工程桩基施工位于低洼地段，因施工需要，修筑临时施工便
道，填高约1.5米、填方量约300立方米，经现场查看，与原有地形地貌相比无明显变化。因罗叶溪无水文资料，参考2020年犍为县百年一遇的“8.18”特大洪
水罗叶溪水位，最高水位约384.39米，加油站油罐高程为388.49米，加油站油罐安全可控。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乐山市政府副市长邓华率工作专班赴现场开展了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乐山主城区面积约236平方公里，岷江二桥、岷江三桥、大渡河桥是进出乐山主城区的重要通道。其中，岷江二桥和大渡河桥按照城市道路进行管理，除

生产生活需要的货车办理《入城证》可通行外，禁止其他货车通行；岷江三桥是乐山市主城区来往井研、五通等地货车过境的唯一货运通道。市公安局严格执
行货车入城审批标准和程序，对生产生活车辆进行严格把控，对持有《入城证》的货车驶入主城区实行限时通行，启动了过境货车经高铁站外瑞祥路绕行长青
路、鹤翔路至岷江三桥的局部绕行工作。同时，积极推动省道308线（含岷江四桥）绕城公路建设，建成后货车可通过岷江四桥绕行主城区。在重污染天气预
警时，乐山市公安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城管局等部门劝返过境岷江三桥等路段货车，并组成联合执法队，不定期在主城区长青路、通棉路、岷江三
桥、大渡河大桥等路段对货运车辆扬尘污染、尾气排放检测不达标等违法行为进行联勤联动查处。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群众反映的“乐山主城区、大渡河桥、岷江二桥、岷江三桥等，每天上千辆大货车过往”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调查、调取上

述路段公安交警、交通运输过车卡口数据、调阅相关登记台账和查阅《入城证》办理相关资料，实际情况为：每日通行乐山主城区岷江二桥和大渡河桥的货车
分别为60辆、150辆左右（主要是垃圾运输、环卫洒水、电力抢险、市政维修、市政建设等生产生活必需车辆）；每日通行乐山主城区长青路、鹤翔路和岷江三
桥的大中型货车约5800辆（双向）左右。

2.关于“扬尘、尾气严重污染”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乐山主城区长青路、鹤翔路和岷江三桥每日通行货车较多，有一定的扬尘、尾气环
境问题。经调查，2018年以来乐山市公安局联合乐山市城管局查处主城区“抛洒滴漏”货车1267起。针对主城区扬尘污染问题，乐山市环卫中心每天出动
洒水车、洗扫车、雾炮车160余台次，吸回道路泥尘约20吨，用水2600余吨。乐山市对主城区道路清扫保洁质量定期开展“以克论净”检测，2021年8月检测
达标率为90%，总体清扫情况较好，从检测数据来看，普遍达标点检测结果远低于评价标准。经调查，针对尾气污染问题，乐山市公安局严格实施机动车国
家环保排放标准，2018年至2020年底，全市共报废、注销黄标车和老旧汽车25096辆，查处尾气排放不达标货车664起。经调取乐山市生态环境局近两年

“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数据显示，主城区道路可吸入颗粒物PM10连续3年每年下降10%，2019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6天，PM2.5为41.9微克/立方米、
PM10为57.6微克/立方米；2020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9天，PM2.5为35.1微克/立方米、PM10为52.9微克/立方米，创2013年国家实施考核以来最好水
平，首次达到国家空气环境二级质量标准。由此证明，货车经过主城区长青路、鹤翔路、岷江三桥等路段过境产生的扬尘、尾气确实对外环境造成了一定影
响，但远未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

2021年9月15日，由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汪勇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水口镇电管所”实为“水口供电服务站”系国网乐山供电公司高新区供电中心下设班组。水口供电服务站位于市中区水口镇古市街2号，主

要承担苏稽镇3个行政村和水口镇1个社区、9个行政村及水口工业园区的供电服务任务。经查，实际实施“砍伐树木”行为的为乐山晋达劳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晋达劳务公司）和乐山千寻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寻人力公司）。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市中区水口镇电管所砍伐树木”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经核查，水口供电服务站于2021年8月15日分别与晋达劳务公司和千寻人力公司签

订《线路通道清砍除障服务协议》，委托两家公司对水口供电服务站供区内危及电力设备安全运行的通道进行清理，协议约定乙方（公司）“应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办理树木砍伐手续，方可进行砍伐工作”。水口供电服务站近期在开展日常电力线路安全巡护中，发现水口镇部分区域栽种的树木较高，危及电力
设备安全运行。为严格落实森林防山火有关工作要求，消除电力线路通道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水口供电服务站要求两家协议公司按照协
议约定，对相关林木进行砍伐。晋达劳务公司和千寻人力公司在未办理树木砍伐手续情况下，从8月19日开始进行树木砍伐作业。截至调查当日，上述两
家公司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采伐巨桉239株，蓄积约17.3立方米（其中晋达劳务公司采伐巨桉68株，平均胸径约16厘米，蓄积约9.8立方米；
千寻人力公司采伐巨桉171株，平均胸径约10厘米，蓄积约7.5立方米）。两家公司已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
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之规定。

2021年9月15日，由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汪勇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农田”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彩槐村5组（原新乐村5组），该土地现被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彩槐村5组村民宋光福租用。宋光

福于2017年向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彩槐村5组村民租用土地4.79亩，租期为2017年1月1日—2029年9月30日止。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市中区水口镇新乐村五组的一片农田（十几亩）”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新乐村5组现因合村合社变更为现在的乐

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彩槐村5组，经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四川瓴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测绘，该地块总面积2934.54平方米（4.40181亩）。根据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数据库数据，该地块均为建设用地 ，符合《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不属于基本农田。

2.关于“之前被用于堆放不锈钢厂的有害物质，有白色污水溢出，产生刺鼻气味”问题。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地块之前由他人所承租，2017年前
曾短暂堆存过四川西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沙湾区嘉农镇，已于2018年破产）废弃的炼钢炉渣，该炉渣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宋光福承租前，四川西
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已将该堆场大部分废渣出售给乐山市三和水泥有限公司（后破产）作为原料，剩余少量炉渣在宋光福承租后，被用于周边铺路综合利
用。专班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白色污水和刺鼻性气味。调查人员向原新乐村的村主任、5组组长及最近的2户村民了解相关情况，受访者反映其未发现过白
色污水和刺鼻气味现象。区级相关部门未曾接到过关于该地块的投诉。

3.关于“现在该地块被用于堆放红泥巴和砂石”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该地块上堆放有约1000方红泥和约50方砂石。红泥系乐山城区万达片区
房地产修建的弃土，为宋光福所堆放。砂石为彩槐村5组一条村道（原为碎石路）硬化时多余的碎石，不属于当事人宋光福堆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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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经调查，因李凤华、李伟不构成无照从事柴油经营行为，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程序对

扣押的油罐车（车牌：川L61581）以及12375升柴油予以解除。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市中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舒东平、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区长李良；责任单位：市

中区人民政府、五通桥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市中区经信局党组书记鲁英、市中区应急管理
局局长李丹、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雷应军、五通桥区冠英镇镇长杨力。

1.责成市中区政府督促被投诉人于2021年9月19日自行将其设置于市中区苏稽镇红
阳村4组成乐高速扩容项目搅拌场内的储油罐拆除，妥善处置油罐，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整
改时限：2021年9月19日已完成整改）。

2.责成五通桥区政府督促业主于2021年9月22日前自行拆除五通桥区冠英镇曹坝儿
砂石厂内的储油罐并妥善处置罐内残存柴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整改时限：2021年9月21
日已完成整改）。

3.加强对全市范围内非法存储、售卖成品油的整治，根据省、市成品油整治相关工作要
求，建立健全联合执法监管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非法存储、售卖成品油的整治和查处力
度，维护正常的成品油经营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
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8日，市中区、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分别对市中区苏稽镇新联村和五通桥区

冠英镇荣丰社区群众20人进行回访，群众对处置工作均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市中区工会主席李希瑶；责任单位：乐山高新区管委会；责任人：乐山

高新区公共服务局局长徐德文，乐山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局长熊平，安谷镇人民政府镇
长阮田。

1.责成金正养殖场落实鸡粪“日产日清”要求，每日清运，做好记录，采用油布+聚乙烯薄
膜对鸡粪暂存点进一步密闭，喷洒除臭剂，用彩钢封堵养殖场西面外墙正对村道的通风口，
减少鸡粪臭气扩散。（2021年9月17日已完成整改）

2.责成金正养殖场在养殖场内，增设30盏灭蚊灯和4个灭蝇诱食药剂投放点；养殖场四
周外墙和围墙上安设防蝇网，清除养殖场周边杂草，并喷施灭蚊药剂。（2021年9月17日已
完成整改）

3.乐山高新区公共服务局、乐山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和安谷镇政府继续加强对该
养殖场的日常巡查监管，督促业主依法依规生产经营，认真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护措施，如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法依规处理。（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7日，工作专班到金正养殖场所在地，回访养殖场周边群众代表10名，受

访者未闻到养殖场的臭味，对投诉办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整改情况
责成石泉路改建工程养护单位严格落实养护责任，加大道路洒水降尘和清扫保洁频次；

责成乐山市犍为县交通运输局会同相关部门和属地镇党委政府加大道路交通联合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货运车辆超速行驶、抛洒滴漏、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责任领导：乐山市犍为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提名人选周锐；责任单位：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犍为
县交通运输局丁文凯、乐山市犍为县石溪镇党委书记郭军、乐山市犍为县芭沟镇党委书记彭
亚秋；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8日，专案工作组到乐山市犍为县石泉公路高架桥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

11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责成乐山市交通运输局督促岷江四桥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确保省道308线改线

工程在2021年12月31日前完工并通车，乐山市公安局同步配合乐山市交通运输局做好货
车绕行线路的规划工作，实现货车“过境不过城”，从源头上解决岷江三桥大货车过往和扬
尘、尾气带来问题。（责任领导：乐山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涂泽江、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左正
祥；责任单位：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山市公安局；责任人：乐山市交通运输局副科长韩凯
丰、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苟宣平；整改时限：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

2.责成乐山市城管局督促乐山市环卫中心每天加强对乐山主城区、大渡河桥、岷江二
桥、岷江三桥等道路洒水降尘作业、道路清扫，保洁工作。（责任领导：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副局长宋永东；责任单位：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责任人：乐山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副大队长谭晓平；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责成乐山市公安局进一步加强对入城货车的规范管理，既要严格管控货车入城造成
环境污染，又要确保城市建设和市民生产生活所需。（责任领导：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左正
祥；责任单位：乐山市公安局；责任人：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苟宣平；整改时限：
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4.责成乐山市城管局、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山市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公安局等部门，从
9月16日起至岷江四桥通车前，设置流动生态环保联合检查组，进一步加强对长青路、岷江
三桥等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依法查处超限超载、抛洒滴漏和尾气排放检测不达标的车辆。
（责任领导：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宋永东、乐山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涂泽江、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任理军、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左正祥；责任单位：乐山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山市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公安局；责任人：乐山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大队长谭晓平、乐山市交通运输局副科长韩凯丰、乐山市生态环境局科长
齐涛、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苟宣平；整改时限：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7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点附近回访群众代表40余名，受访者对投诉办

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已于2021年9月17日对上述两家公司立案调查（乐中自然资

林罚立字〔2021〕第11号、乐中自然资林罚立字〔2021〕第12号）。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汪勇；责任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责任人：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中，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党委书记周亚丽。
责令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于9月16日向晋达劳务公司

和千寻人力公司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乐中自然资林责停〔2021〕2、3号）,责令
两家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二是责成水口供电服务站加强外包工作监管和指导，重点做好
电力线路通道清砍除障的外包工作，确保依法依规作业（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是责成水口供电服务站指导晋达劳务公司和千寻人力公司，在已采伐区域并确保电力设
备安全运行的情况下补种低矮树种（整改时限：2021年10月10日前）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7日，工作专班到水口镇林木砍伐点周边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汪勇；责任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责任人：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中，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党委书记周亚丽。
1.责成宋光福在9月30日前将该地块上的弃土和碎石清理至合规场地，并加强堆场管

理。（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前）
2.责成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人民

政府对该地块进行跟踪监管，如发现违法行为，依法调查处理；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市中区各镇（街）人民政府落实监管责任，切实加强土地
管理。（整改时限：立行立该、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7日，工作专班到水口镇彩槐村周边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

理结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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